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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海事优先权制度是海商法上的一项核心制度, 也是调整各国海事贸易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南非海事优
先权制度具有多元化的法律渊源 ,但英国法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法律,在司法判例中, 多项海事优先权纠纷, 法院

要直接适用英国法处理 ,这对合宪性是一大挑战。南非海事优先权的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不利于抵押权人和

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实现 ,也与海事优先权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相背离。由于海事优先权制度识别程序的复杂性,使

其认定充满着不确定性。我国与南非进行海事贸易交往时,对此应有足够的了解和认识, 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以

趋利避害, 切实维护我国海事贸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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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事优先权 (M arit ime Lien) , 又名船舶优先权

或海上留置权,是指法律赋予某些特定的海事债权

人对产生该海事债权的船舶等海事财产所享有的一

种优先受偿的权利。海事优先权是海商法上的一项

核心制度。南非的海商法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海商

法,因而南非的海事优先权制度也颇具特色。了解

和探讨南非的海事优先权制度,对正确处理我国和

南非的海事优先权纠纷,促进两国的海事贸易往来,

切实维护我国海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南非海事优先权制度的法律渊源

南非是一个混合法系国家, 其法律渊源具有多

元化特征。南非的法律渊源主要有三个: 一是罗

马 ) ) ) 荷兰法, 主要反映在第 17和 18世纪罗

马 ) ) ) 荷兰作者的著作中;二是英国法,主要是英国

的司法判例;三是南非议会制定的法律或法规,议会

是最高权力机构,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或法规都必

须遵守。
[ 1] 62
这是南非法律制度的共同渊源, 海事优

先权制度也没有突破这一传统,但与其他法律制度

相比, 以上三种法律传统在海事优先权制度中的发

展路径和产生的影响是不一致的。

1652年荷兰人在开普建立了殖民地 ( C ape Co l2

ony), 在荷兰实行的罗马 ) ) ) 荷兰法被引入南非。

自此,西方法治文明在南非拉开序幕。 1795南非成

为了英国的殖民地。1828年英国制定 5司法宪章 6
( Crim inalT rials A ct) , 正式开始以英国法来适用于

南非的司法实践。
[ 2] 87- 92

1890年英国制定 5殖民地

海事法院法6 ( the Co lonia lC ourts o fAdm ira lty A ct o f
1890) ,废止了南非的中级海事法院, 取而代之以殖

民地海事法院。该法试图通过这种废止, 以实现

1873年英国 5法官法 6 ( the Jud icature A ct of 1873)

规定的殖民地的司法权像在英国一样的巩固 。
[ 1 ] 64

在海事司法实践中,南非遵循英国法律主要表现在

两方面,一是在审理海事纠纷时可以直接适用英国

判例;二是英国遵循先例法律原则的适用,下级法院

法官一定要遵循上级法院的判决。同一级别的法官

一定要遵循同一级别的先前判决, 只有在确信此类

先前的判决是错误的判决,才可以不遵循这种判决。

1961年南非脱离英联邦,成立了南非共和国 ( Pep2
ub lic o f South A frica) , 并开始倡导复兴罗马 ) ) ) 荷

兰法。
[ 3] 17- 18

随着罗马 ) ) ) 荷兰法的复兴, 南非开始

了多重法律体系并存和融合。为了适用海事贸易的

需要, 1983年南非颁布了 5海事司法管辖权条例 6

= ( the Adm ira lty Jurisdiction Regu lation A ct 105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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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以下简称 / A JRA0>,这部法律虽然明令废除

了 1890年英国 5殖民地海事法院法 6, 但仍保留对
英国法的适用。在 / A JRA0列出的包括海事优先权

在内的 36项海事请求 (m ar itime c laim ),其中有多项

海事请求权纠纷要受到英国法的调整。立法者的意

图是要确定英国海商法作为南非海商法的核心,将

海商法作为与南非普通法相独立的一个法律体系。

1996年,南非颁布了新宪法, 取代了所有其他

的法律来源。所有议会的法律和司法判例要服从宪

法,与宪法不一致的法律可以被否决。因为宪法没

有提及海事管辖权, 南非议会有权制定与宪法不相

冲突的调整海事问题的相关法律。法院裁判海事问

题依据的法律仍是 1983年的 / A JRA 0, 时至今日,

/ A JRA0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依据第 6条海事优

先权纠纷适用英国法调整的作法却没有改变。

南非海事优先权的种类

海事优先权的种类是指海事优先权所担保的债

权类别。南非调整海事优先权关系的法律主要是

/ A JRA0以及司法判例。依据 / A JRA 0等相关法规

和司法判例,南非海事优先权所担保的债权主要有

以下几类:

1、司法费用优先权。司法费用优先权是指船舶

或相关财产出卖时, 应从出卖的价款中优先支付这

些费用,这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设置的一项海

事优先权,世界各国海商法均予以承认,南非也不例

外,只是在司法费用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上有所差别。

依据南非法律,司法费用包括诉讼费、已发生的争议

财产保管或出卖费用、分配出卖财产收入的费用。

2、船员 (包括船长、高级船员或水手 )薪资优先

权。1996年南非 5沉船与救援法6 (W reck And Sa l2
vageA ct)第 1条规定,船长是指除引航员以外,掌管

或指挥该船舶的任何人。水手是指除船长或引航员

之外,受雇或以任何身份在船上工作的任何人。由

此可以看出,南非法律对船员的解释是比较宽泛的。

另外在南非的判例中还明确了,不论是船舶在航行

中,还是停靠在港口, 在船上工作的人员都被视为船

员。如在 In Wm. Brandt 's Sons & Co. v W aikiw i

Shipping Co一案中
[ 4] 635

, 法院承认, 当船舶停止使

用时, 维修船舶和必须保留在船上的管理人员享有

工资优先权。根据南非判例,不但停靠在码头上的

船舶必要的留守管理人员, 而且临时雇佣的为船舶

检修或服务的码头工人也有工资优先权。
[ 4] 628
其理

由是, 他们都被视为船员,其工作视为船员的工作,

有权获得船员的救济。
[ 4] 628

3、港口规费、领航费、税款或罚款优先权。在

1983年 / AJRA0中只规定了港口、运河、其他航道费
或领航费的优先权, 1998年南非议会通过第 5号法

案, 即5南非海事安全管理局条例 6 ( the South A fri2
canM arit ime Safety AuthorityAc,t ) ,将优先权的项目

扩及到了港口、运河、其他航道或领航的任何费用,

第 6号法案 5南非海事安全管理局征税条例 6 ( the

South A fricanM aritim e Safety Author ity Lev iesA c,t ),

将税款、罚款也纳入其中。税款和罚款优先权,在英

国早已有之,并且是作为司法费用优先权,而享有超

级优先受偿的效力,而南非则将其与港口规费等费

用并列,其效力劣后于司法费用优先权。港口规费、

领航费,在英国并没有纳入优先权, 而在南非, 从将

其与税款、罚款置于同一顺序来看,是有意赋予海事

优先权。

4、损害赔偿金优先权。包括财产损害、人身损

害或死亡的赔偿。关于财产损害赔偿,指对船舶的

损害或由船舶造成的损害, 不管是碰撞还是其他原

因引起的。这种财产损害是直接由船舶经营过程中

的不法行为所致,而不是基于契约关系,即是一种侵

权损害赔偿优先权,而基于契约关系不能行使此类

优先权。另外,不管是船舶在海上航行还是停泊在

港口装卸货物或检修,只要造成了财产损害,此类优

先权就得以存在。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南非法律规

定, 这种优先权直接与船舶的运营有关,不管是发生

在陆地还是水上的人身伤害或死亡。包括船舶过失

造成的船员和其他人员的人身伤害或死亡, 不论船

舶在海上航行还是停泊在港口, 只要造成的损害与

船舶的营运有关,而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

5、海难救援费优先权。包括对船舶救援费、飞

行器救援费、共同海损分担费、沉船打捞费及人身和

相关财产损失费优先权。南非 1996年沉船与救援

法, 对海难救助的救援人员作了明确的界定,主要有

三种人:一是由运输部长指定港口或南非任何其他

地域有合适资格的人,其救援的期限根据运输部长

认为合适的期限约定,其权利、义务和职责由法律明

确规定;二是在上述人员缺乏的情况下,由南非警察

部门派出适合的警员救援 ; 三是在警员缺乏时, 由

南非国防军派出合适的人员救援。救援费用包括救

援人员的报酬、生活和交通津贴, 但救助人的疏忽或

过失产生的费用除外。除指定人员外,其他人员参

与了救援是否有救援费优先权, 在司法实践中有过

争议。起初法院只限于提供救助服务的个人, 或为

救助服务提供船舶的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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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Sw ire Pac if ic Offshore Serv ices ( P te) L td. v. The

Roxana Bank案中, 法院给予了救援船舶就救援费

享有优先权,因而突破了以上限制,任何自动提供救

助服务的人或机构都可以承认是救助人, 有权要求

给付救援费用。
[ 5 ] 360

关于船舶的修理, 或对船舶供应商品或提供服

务,或船舶的使用、维护、保护或保管所产生的费用,

依海上保单应支付的保险费或船舶经营人的债务;

基于直接或间接保全船舶或继续航行的目的, 任何

团体的分摊的保护费及其团体成员对船舶经营人债

务的赔偿金等是否有海事优先权不明确。英国法不

承认以上费用有海事优先权,因此不存在由英国法

引入的问题,而南非 1983年 / AJRA0对此做了规定,

并赋予其优先于抵押权的地位,这似乎意味着要赋

予其海事优先权。

除此之外,南非法律还规定,船长、托运人、承租

人、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为船舶或船东或船舶的承

租人垫付的报酬或费用,是否有优先权,依据船旗法

( the law of the flag o f a ship)决定。关于船长为船舶

的安全航行而垫付的费用优先权,是英国 1894年以

前商船法规定的, 依据英国 1890年殖民地海事条

例,南非当然适用这类海事优先权, 并且南非通过

1951年商船条例 (M erchant Sh ipp ing A ct)对其进行

了确认,但严格进行了限制,即这种特权只适用于船

长,不延伸至海员等其他人。而 1992年 / AJRA 0修

正案将这类海事优先权扩展到了船长、托运人、承租

人、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但同时作了妥协的规定,

即这类垫付费用海事优先权是否有效, 要由船旗法

决定。

南非海事优先权的客体

海事优先权的客体是指海事优先权人主张其优

先受偿权的财产范围。确定海事优先权客体的意义

在于: 明确划分海事优先权与船舶抵押权等其他权

利的财产范围,以最终保障海事优先权人利益的实

现。出于对本国海事优先权人利益的保护和对航运

安全的考虑,各国海商法对其客体财产范围规定不

尽一致。南非 1983年 / AJRA0 第 3条 ( 5)规定,船

舶、设备、家具、储藏箱或燃料仓、货物、运费、集装

箱、资金,都可以作为海事优先权的标的财产。

船舶是指在海上或内水中, 使用或能使用的气

垫船、动力艇、汽艇、快艇、游艇、驳船、渔船、潜艇

船、起重船、起重机、码头、流动吊车、浮动船坞、石油

或其他浮动船舶装置、停泊装置或类似装置。既包

括在航行或停泊中的完好船体,还包括沉船。沉船

是指失事船舶的残骸, 失踪、被抛弃、搁浅以及处在

困境中的船舶、储存物、设备和个人财产。这些具有

沉船性质的物品残件,只要还有价值,就可以作为海

事优先权的标的财产。另外,在救援费优先权中,飞

行器如果参与了海上救援或被救援, 起到类似船舶

的作用,也可以作为海事优先权的客体。依据 2002

年5南非海事与民用航空器搜救与救援法6 ( South

A fr icanM aritim e and Aeronaut ical Search and Rescue

Act), 飞行器是指可以在空气阻力环境中飞行的任

何机器, 地球表面的空气阻力除外。¹ 由此可以看

出, 南非法律规定的海事优先权客体的船舶是很宽

泛的。

/设备 0, 即船舶设备, 严格地讲, 应包括家具、
储藏箱或燃料仓,但南非法律将其区分开来,亦即这

三项财产不包括在船舶设备中。船舶设备上成立海

事优先权被予以肯定,但南非法律并没有明确什么

样的设备可以作为海事优先权的标的财产。从一般

法理而言,船舶设备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从物理属性

来看,为了满足船舶的一般用途而必须配备的设备,

没有这些设备,船舶就不能正常运行, 如蒸汽机、发

动机、锅炉、桅杆、船锚、钢索、帆缆等; 二是为了船

舶的特殊利益,需要装备在船上的设备,如钓鱼船配

备的钓鱼设备,运送冷藏货物的冷藏库等都是船舶

设备。

货物, 是指所有装载于船上的货物或船舶失事

后抛弃的货物、漂浮的货物或被遗弃物。南非继受

英国传统,货物上附着的海事优先权,不包括损害赔

偿优先权、船员薪酬优先权和船长垫付费用优先权,

因为这些海事请求权的基础是基于对船舶的船体提

供服务,而不是对货物提供服务。

当运费已经丢失或正处在丢失的危险中时, 在

海难救助服务的结果导致船东获得了运费收入, 该

运费收入附着救援人员的海事优先权。这是英国在

很久以前的判例中确立的规则, 依据南非现有的法

律, 当然适用于南非,但是否还适用于其他类别的海

事优先权,南非法律没有明确。

集装箱成为海事优先权的标的财产,是 / A JRA0

1992年修正案新规定的,但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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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一是海事优先权产生于集装箱或与使用的集

装箱有关联;二是集装箱在船上或者在通过海上或

水陆运输货物。

资金作为海事优先权标的财产, 也是 / AJRA 0

1992年修正案增加的,该法规定, 资金由以下财产

构成: 一是为船舶的扣押或释放提供保证或担保的

资产; 二是出卖船舶、船上设备、家具、储藏箱或燃料

仓、货物、运费、集装箱的销售收入。

南非海事优先权的受偿顺序

海事优先权的受偿顺序,是指同一标的物上同

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海事请求权时, 如何决定

其受偿的先后次序。主要包括四种情况: 一是海事

优先权与一般债权之间的受偿顺序; 二是海事优先

权之间的受偿顺序; 三是海事优先权与其他担保海

事请求权之间的受偿顺序; 四是海事优先权与一般

优先权的受偿顺序。由于优先权的 /优先性 0, 主要
是针对一般债权而言的,因此, 海事优先权具有优先

于一般债权受偿,是由优先权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

各国法律公认的, 南非也不例外。后三种情况是由

各国法律预先确定的,一般不得由当事人任意创设,

不过各国法律规定的受偿顺序不一定相同。南非法

律对于后三种情况的受偿顺序,作了比较明确的规

定,现分述如下:

(一 )海事优先权之间的受偿顺序。

1、海事优先权受偿顺序的一般规定: ( 1)司法

费用享有超级优先权,优先于任何其他海事请求权。

( 2)其他海事优先权的受偿顺序依次是: 第一、海难

救援费优先权,其中人身救援费优先于其他救援费;

第二、船员薪资优先权;第三、港口规费、领航费、税

款或罚款优先权; 第四、人身伤害或死亡赔偿优先

权;第五、财产损害赔偿优先权;第六、船舶的修理、

维护、保管、对船舶供应必需品或提供服务优先权;

第七、依海上保单应支付的保险费或船舶经营人的

债务优先权;第八、任何团体分摊的保护费及其团体

成员对船舶经营人债务的赔偿金优先权。以上的司

法费用和船舶救援费、清除沉船费、共同海损分担

费、有关船舶的损失费的优先权不受产生时间的限

制,而其他海事请求权必须是诉讼开始前,或提交其

证据之前,一年内产生的, 才具有优先权。 ( 3)同一

序列、同一类型的海事请求权, 不论产生时间的先

后,其受偿顺序没有优劣之分, 如海事标的财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费用,则按比例清偿,

2、以船旗国法确定海事优先权的顺序。南非法

律规定,船长、托运人、承租人、代理人或任何其他人

士为船舶或船东或船舶的承租人的利益而支付的报

酬或费用的受偿顺序, 一般按船旗国法律确定。如

果船旗为南非旗, 其顺序排列在上述一般规定中涉

及的海事优先权之后,在其他海事优先权和破产法

规定的优先权之前,且它们之间的顺序相同,平等受

偿。

(二 )海事优先权与其他担保海事请求权之间

的受偿顺序。其他担保海事请求权主要指船舶抵押

权、质押权和留置权。 / A JRA0第 11条第 5款第 4

项规定,船舶抵押、质押或留置权与海手优先权受偿

顺序依据船旗国法律确定。

(三 )海事优先权与一般优先权之间的受偿顺

序。一般优先权主要有占有优先权、破产法规定的

优先权和关联船舶优先权。¹ 占有优先权的受偿顺

序分两种情况:一是占有优先权优先于其后产生的

任何海事优先权; 二是如果其他海事优先权在其之

前产生,占有优先权则排在司法费用和海难救助费

用优先权之后。除上述一般规定中涉及的海事优先

权、海事抵押权、质押权和留置权以外,其他的海事

请求权以破产法的规定排序。破产法规定的对破产

财产分配的优先权的顺序依次是:第一、在个人破产

中, 首先支付破产人及其妻子或未成年孩子的丧葬

费用,其总数不超过 R300(每人的丧葬费用相同 )。

第二、清算和管理费用。分为两个顺序:一是司法部

长指定的费用;二是其他的管理和清算费用平等受

偿。第三、在破产财产的执行和相关的诉讼中,县级

司法官员确定的酬金。第四、拖欠的雇员的薪金和

工资。包括雇员的退休金或准备基金、医疗救助金、

失业金或类似基金。第五、作为雇主的破产公司应

对政府和其他机构缴纳的有关费用: 如对职业病防

治的评估、罚款;应向税务部门缴纳的雇主代扣的税

款; 雇主应缴纳的失业保险金等。第六、破产财产在

扣押或清算之前的任何时期破产者拖欠的所得税。

第七、由一 般保证 人担 保的已 被证 实的 债

权。
[ 6 ] 168- 170

关联船舶优先权, 是以出卖关联船舶的

销售收入或为关联船舶提供担保或保证的财产作为

海事标的财产的, 其优先权受偿顺序适用于以下规

则: A、与当事船舶为同一所有人的关联船舶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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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以关联船舶为客体的优先权究竟是海事优先权还是一般优先权,南非法律没有明确,学者有争议, 目前还没有找到可供佐证的有说

服力的判例资料,本文将其视为一般优先权。



产生的资金请求权, 除司法费用以外的其他请求权

均应排在所有海事请求权之后。B、当事船舶所属

公司的控制人所有的关联船舶,或为当事船舶所有

人控制的公司或当事船舶所有人受控的公司所有的

关联船舶及其所产生的资金请求权, 除司法费用以

外的其他请求权, 应排在上述 A项请求权之后, 如

果没有 A项请求权,则排在所有请求权之后。关联

船舶优先权在破产财产优先权之后, 而破产财产优

先权在海事优先权、海事抵押权、质押权和留置权之

后。另外,以资金为海事标的财产的,其海事请求权

受偿顺序可以由法院决定。

南非海事优先权制度的特征

1、受英国法影响至深。海事优先权作为海商法

上的一项重要制度起源于英国,后由于英国的殖民

统治,相继植入各殖民地国家。但随着各殖民地国

家的独立,英国海商法的影响逐渐减弱。然而,在南

非英国海商法的残余并未减少,实际上通过 1983年

/ A JRA0得到了巩固。[ 7] 475时至今日, 在海事优先权

司法判例中, 还可以直接适用英国法。事实上, 在

/ A JRA0制定过程中,对于海事优先权是否适用英国
法的问题就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 英国法代

表了一个合理、方便的成熟的法律体系,许多从业人

员希望看到已有的英国海商法, 因为他们熟悉它。

他们不同意采纳南非普通法,其理由是,海事优先权

是英国海事法院自身创立并通行的制度, 采纳英国

法是必要的。
[ 1] 68 - 69

反对者则认为, 大量的海事请求

权纠纷,南非要适用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这对一

国的主权和议会都有不利影响。如果说南非还是英

国的殖民地时,适用英国法律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南

非摆脱殖民统治,并有了至高无上的新宪法之后,还

要依据 / A JRA 0第 6条适用英国法, 这是颠覆性的影

响。
[ 1] 66
基于此, 南非海商法学家协会向南非法律委

员会提出建议,致力于进行彻底的法律现代化,要促

使南非废除整个 / A JRA0。
2、海事优先权的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一是

海事优先权的种类在扩大。与美国法非常广泛地列

举海事优先权相反, 英国的海事优先权种类相对较

少。起初,南非继受英国法律传统也只承认有限的

海事优先权 。
[ 7] 480
但南非通过制定 / A JRA0及其修

正案、海事单行法和司法判例, 不断扩展海事优先权

种类。如 1998年南非议会颁布了5南非海事安全管
理局条例6和 5南非海事安全管理局征税条例6扩大

了港口规费的优先权范围,并增加了税款、罚款优先

权。又如 1996年 5南非沉船救援法 6, 对船长和船

员作了扩大解释, 使得船员薪资优先权的内涵十分

广泛。二是海事优先权标的财产范围非常广泛。哪

些财产可以作为海事优先权的标的财产,各国多是

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考虑的,其范围不一致。一般

包括船舶及其设备、运费、货物等, 有的国家比较宽

泛,有些国家比较窄只及于船舶。南非相比其他国

家都要宽泛,特别对船舶少有限制,这与海事优先权

的国际发展趋势相背离。因为海事优先权所担保的

债权优先于抵押权,对抵押权人的利益构成风险,海

商法创设的以船舶抵押融通资金的目的难以实现,

这对航海贸易的发展显然不利。为了解决海事优先

权与抵押权的冲突,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两者的协

调, 不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各国国内法,一种普遍的作

法就是逐步减少或压缩海事优先权种类。南非海事

运输部门和海商法协会等部门也认识到了过多的海

事优先权,严重威胁了船舶贷款担保的实现,但他们

解决冲突的办法与国际社会普遍的作法相反, 一直

致力于要求提高抵押权人的受偿顺序,并早在多年

前就专门针对海事优先权受偿顺序提出了修改议

案, 但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其立法改革并没有人

们预期的那样顺利,至今相关利益集团仍在为此进

行博弈。

3、南非海事优先权识别程序复杂。首先,

/ A JRA 0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海事请求具有海事优

先权,该法只有三处出现了海事优先权的措辞,第一

处在第 1条定义条款 ( y )项, 赋予南非最高法院行

使海事优先权管辖权; 第二处在第 3条 ( 4) ( a) , 赋

予海事优先权人通过对物诉讼行使权利;第三处在

第 11条 ( 4) ( e), 规定海事优先权受偿顺序。由于

立法机关的这种有意回避, 在 / A JRA0中列出的 32

项海事请求中,究竟哪些附着有海事优先权不清楚。

另外,对于已确定的海事优先权, 其具体内容和范

围, 也还需要确定。这样,在对一项海事请求权是否

为海事优先权以及其范围的界定有争议时, 人们的

认识会相差甚远, 不但学者如此,法官也不可避免,

这会造成司法判例中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次, 依据

/ A JRA 0第 6条 , 一项海事请求权是否为海事优先

权, 其识别程序是: 如果南非现行法律有明确规定,

则按法律处理; 如果南非法律没有规定, 则适用

1983年 11月 1日之前的英国法, 但当事人有协议,

按协议处理;如果当事人无协议, 英国法也没有规定

的, 则适用荷兰 ) ) ) 罗马法。这一过程不仅是复杂

的, 且充满着变数或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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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南非海事优先权制度的特殊性,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这类纠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

是主张权利的人要在此类纠纷中胜诉, 首先要确定

其是否享有海事优先权,这个识别的过程是,先看南

非海商法是否有规定,如果没有规定,就看是否适用

英国法。这要求既熟悉南非海商法, 又熟悉英国海

商法, 况且南非没有海商法典, 其海事优先权制度分

散于众多的单行海事法规之中,要弄清南非现行法

上的海事优先权制度,本身就不容易。因此,这个过

程不仅是复杂的, 而且成本很高。二是由于南非海

事优先权所及的财产范围很宽泛, 一旦确定主张权

利的人享有海事优先权, 其债权受偿的把握就非常

大。我国与南非相比, 其海事优先权制度要简单得

多,我国有一部海商法典, 其中明确规定了海事优先

权的种类、受偿顺序, 其海事优先权涉及的财产限制

严格、范围较小。这样, 我国与南非进行海事贸易

时,如果海运企业或个人就海事优先权产生纠纷,对

我国而言有利又有弊:有利的是,当我国的海运企业

或个人作为海事优先权人对南非的船舶等海事财产

主张债权时,其债权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不利的是,

当我国海运企业的船舶等海事财产被作为被告,在

南非受到起诉时,则面临很大的败诉风险,将会给企

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了规避这种风险, 我国

海运企业应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首先, 适用

/ A JRA0第 6条,积极促成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可

以协商确定管辖法院和所适用的准据法, 以争取将

案件移交给有利于我国海事当事人的法院管辖,适

用有利于我国海事当事人的准据法; 其次,可以依据

不方便法院原则,请求受诉法院中止或撤销诉讼;再

次, 海事优先权是通过扣押船舶等海事财产而实现

的, 南非法院允许为扣押财产提供担保,以此获得被

扣财产的释放,我国当事人应积极提供担保,以促成

被扣财产的释放, 然后再举证对方主张的权利不存

在, 而要求解除担保。当然, 我国的海事优先权人也

可以利用南非法律,在南非起诉, 积极主张权利向他

方索债。总之,在我国与南非进行海事贸易,产生海

事优先权纠纷时, 对南非的相关制度一定要有足够

的认识和了解,以便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以趋利避

害, 切实维护我国海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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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System ofMaritime L iens in South Africa

CAO Y an- zhi
( Facul ty of Law, X iang tan University, X iang tan,H unan 411105, Ch ina )

Abstract: The m aritim e lien is a co re sy stem in m aritim e law, and it is a lso an im po rtant system for ad justing the ma ritim e trade re la2

tions am ong various countries. A lthough the system of m aritim e liens in South A fr ica has a w ide range o f source o f law, the im pac t of

Br itish law is m uch la rger than o ther law s. In jud ic ial dec is ions, the court apply B ritish law to dea lw ith disputes on m ar itim e liens d i2

rectly, and it is a cha llenge toConstitutiona lity. The grow ing trend o f the range o fm aritim e lien is no t conductive to rea lize the interests

o fm ortgagees and other creditors, and is dev iation from the current interna tiona l deve lopm ent o f the ma ritim e liens asw e l.l In addition,

it is always unce rtain to recogn ize them ar itim e liens because o f the com plex ity of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s. When our country enga2

ges in them ar itim e comm ercew ith South A frica, we shou ld have su fficient know 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n the uncerta inty, take effec2

tive counterm easures to draw on the advantages and avo id the disadvantages, and protect the leg itim 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Ch i2

nese parties in m ar itim e trade effective ly.

Keywords: South A fr ica ; m ar itim e lien ; m aritim e c laim ; adm iralty 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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